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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2022年 11月 30日在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

十八次会议上 

 

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   黄智刚 

 

四川省人大常委会： 

《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）

已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一次审议。会后，省人大法

制委、常委会法工委将条例修订草案分送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、省级

有关部门、各市（州）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；在四川人大网全文公布，

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；赴自贡市、宜宾市开展立法调研，广泛听取当地政

府及相关部门、人大代表、立法联系点、基层干部群众和盐业企业的意

见建议；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省级部门逐条研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

审议意见，结合各方反馈的意见建议，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修改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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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22 日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，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统

一审议，形成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。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体例结构 

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调研意见提出，条例修订草案应当聚焦立法要

解决的主要问题，突出我省盐业管理的特色亮点，减少对上位法的重复

规定，实现精准立法。法制委员会经研究，建议：一是删除部分与国家

法律、行政法规等上位法重复的条款。二是整合属于同类事项的条款，

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。条例修订草案的体例结构调整之后不再分章节，

条文数从一审稿的 45条缩减到 22条。 

二、关于盐业管理 

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调研意见提出，应当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

明确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服务职责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充分

调动和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。法制委员会经研究，建议： 

一是完善促进盐产业发展相关内容，从推进绿色低碳发展、鼓励技

术及营销创新、丰富盐产品等方面作出规定。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

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） 

二是明确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加强行政指导，

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执法。规定：“盐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在依法

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过程中应当开展必要的行政指导，发现食盐定点生产

企业、在本省开展经营的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

反本条例的，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进行约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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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八条） 

三是删除食盐定点生产、批发企业以及非食用盐生产企业向管理部

门报送生产、销售等信息的内容，以减轻企业不必要的负担，优化行政

管理。 

三、关于食盐安全 

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调研意见提出，食盐是社会生活必不可缺的特

殊食品，食盐安全、科学补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，应当进一

步充实完善食盐安全和保障的规定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

全。法制委员会经研究，建议： 

一是完善食盐贮存、运输相关安全管理措施。规定“食盐的贮存、

运输应当符合食品安全要求，相关场所、贮存和运输的容器、工具应当

清洁、干燥，不得与有毒、有害物品或者可能导致食盐污染的货物一同

贮存、运输。加碘食盐和未加碘食盐在储存场地应当分开存放，做到防

晒、防潮、安全、卫生。”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九条第一款） 

二是按照有序供应和方便公众的原则，明确合理布局未加碘食盐销

售网点，满足特定人群需求。规定：“省盐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食盐定点

批发企业供应未加碘食盐，满足特定人群需求。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应

当合理布局、挂牌经营，并通过网络等便于消费者查询的方式公布未加

碘食盐销售网点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”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

第十二条第一款） 

三是进一步规范对食盐加碘工作，推动科学补碘。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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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省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划定碘缺乏地区，确定本省执行的食盐碘含

量标准并向社会公布，指导公众合理选择加碘食盐或者未加碘食盐。 

“县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组织开展本行

政区域内人群碘营养水平、水碘含量、食盐碘含量、碘缺乏危害等相关

监测评估工作。”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二条第二款、第三款） 

四是加强对民族地区食盐供应的保障，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

府职责。增加规定：“省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，保障民族自治州

的食盐供应。”“民族自治州人民政府……制定符合州情的保障食盐供应

实施方案”等内容。（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四条） 

此外，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，对条例修订草

案的部分文字作了修改，并对部分条款顺序作了相应调整。 

法制委员会认为，条例修订草案经本次修改后已基本成熟，建议提

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。 

修订草案修改稿连同以上报告，请审议。 

 


